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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一）过错 过错，是指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

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故

意，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仍然积极

地追求或者听任该后果的发生。过失，是指行为人因未尽合

理的注意义务而未能预见损害后果，并致损害后果发生。 （

二）侵权行为与损害 侵权责任的承担，首先需要当事人实施

了侵权行为。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侵权行为是指当事人

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的现实行为或当事人给他人人身或财产

带来损害危险的行为。 其基本特征如下： 1. 侵权行为包括两

种类型。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侵权行为大致可以区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是致他人人身或财产现实损害的行为。另一

种是当事人的行为虽尚未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但

有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危险。 2. 侵权行为是包括作

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侵权行为首先必须是一种客观的行为

，而不能是思想活动。其次，这种客观的行为，可以是作为

的方式，也可以是不作为的方式，其具体方式的形成根源，

在于法律赋予行为人法定义务的形式。除了作为和不作为的

方式之外，侵权行为没有其他表现方式。其中作为是侵权行

为的主要行为方式。不作为亦构成侵权行为的行为方式。其

前提是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这种特定的作为义务，

不是一般的道德义务，而是法律所要求的具体作为义务。特

定的法定作为义务的来源，有以下三种：一是法律的直接规



定。二是业务上或职务上的要求。例如游泳场救护员负有抢

救落水者的作为义务，消防队员应负扑救火灾的义务，等等

。三是行为人的在先行为。行为人先前的行为给他人带来某

种危险或者危害，对此必须承担避免危险或者消除损害的作

为义务。 3. 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应当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

主要形式。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的规定，侵权行为

导致的民事责任以损害赔偿责任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其他形

式的民事责任形式，如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等，但这些民事责任方式都不

能代替损害赔偿在侵权责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损害，是

指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无损害即无责任。损

害包括财产损害、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其中财产损害表现

为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三）因果关系 因

果关系，是指侵权人实施的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上

的联系。 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

原则，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

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这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

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

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一）过错责任

原则 过错责任，是指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

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

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中处于主导地位，属于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对过错责任的补充

，而无过错责任原则仅是特例。 过错责任的特点在于：一是

相对于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而言，

过错是归责的最终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二是

依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即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考虑加

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并进行比较，通过适用过错相

抵规则确定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责任范围；在共同过错的情况

下，考虑共同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或者数人在无意思联络而

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考虑各侵害人的过错，从而确

定各自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 在过错责任原则当中有

一种特殊情况，即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是指

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所受损害是加害人的行为或者物件所致

，即推定加害人存在过错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加害人可以

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过错推定责任不实行“谁主

张，谁举证”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就自己没有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过错推定责任的特点在于：第一，免除

了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过错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仅须证

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以及加害人的行为或者物件与损害事实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而无须证明加害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第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就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

责任。第三，过错推定责任作为一项归责原则，主要适用于

《民法通则》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如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等。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属于广义的过错

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

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

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加害人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不管

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在

于：第一，归责不考虑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第二，归责



无须推定加害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由于免责事由受到

了严格的限定，使得损害事实和加害人行为或者物件之间的

因果关系成为归责的重要要件。第四，责任的承担完全基于

法律的特别规定，不得任意扩大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 《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无过错责任

的法律依据。 （三）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又称衡平

责任原则，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律又无

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由法院根据公平观念，责

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害予以适当的补偿，由当事人合

理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

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三、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侵权行

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错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如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教唆人和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共同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 主体的复数性 。

共同侵权行为区别于单独侵权行为的首要特征是其主体构成

上的复数性。复数性，是指共同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为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而单独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为一人。 2. 过错的共

同性。共同性，是指特殊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主观上存在共同

过错，即加害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

。 3. 结果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数个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

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损害后果。换言之，数个加害人的侵权



行为的损害后果只有一个，而且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4. 责任的连带性。连带性，是指共同侵权人

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中的任何一

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任何加害人都有义务向

受害人负全部赔偿责任。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数人向受

害人清偿全部责任后，免除其他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民事责任

。承担责任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的加害人，有权向其他

加害人追偿。共同侵权中，加害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通常以

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 

（二）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的区别 共同危险行为，

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实施

可能造成他人损害的危险行为并实际致人损害，而无法确定

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由于无法确定加害人，法律推定各行为

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都存在因果关

系。因此，行为人都是加害人，并承担连带责任。行为人能

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三）共同侵权

行为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事先并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但其

行为的偶然结合致人损害。此种侵权行为徒有“数人”的外

衣，本质仍为单独侵权行为，故加害人承担与各自的过错程

度相适应的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侵权民事责任中，

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事责任方式就是损害赔偿，它是救济损

害、保障受害人的权利恢复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最基本的方法

。因此，在侵权民事责任方式中，损害赔偿具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 四、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一）侵权损害赔偿 侵权损

害赔偿，是指加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侵害，



依法承担的以给付金钱或实物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的民

事责任。损害赔偿是最主要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侵权损害

赔偿遵循以下原则： 1. 全部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人承担赔

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的大小为

依据，对全部损失予以赔偿。换言之，就是赔偿以所造成的

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但全部赔偿原则应受

损益相抵、过失相抵规则等的限制。 损益相抵，亦称损益同

销，是指赔偿权利人基于发生损害的同一原因受有利益，应

由损害额内扣除所受利益，而由赔偿义务人就差额予以赔偿

的确定赔偿责任范围的规则。 2. 财产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

无论是造成财产损害、人身损害还是精神损害，均以财产赔

偿作为唯一的赔偿方法，不能以其他方法为之。 （二）停止

侵害 是指侵害人终止其正在进行或者延续的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 （三）排除妨碍 是指侵害人排除由其行为引起的

妨碍他人权利正常行使和利益实现的客观事实状态。 （四）

消除危险 消除危险，是指侵害人消除由其行为或者物件引起

的现实存在的某种有可能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紧急事

实状态。 （五）返还财产 返还财产，是指侵害人将其非法占

有或者获得的财产移转给所有人或者权利人。 （六）恢复原

状 恢复原状，是指使受害人的财产恢复到受侵害之前的状态

。适用此种责任形式的条件有二：一是可能性，即受损害的

财产在客观上具有恢复的可能。二是必要性。即受损害的财

产须有恢复原状的必要。 （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消除影

响，是指加害人在其不良影响所及范围内消除对受害人不利

后果的民事责任。恢复名誉，是指加害人在其侵害后果所及

范围内使受害人的名誉恢复到未曾受损害的状态。消除影响



是侵害人格权如隐私权、肖像权的民事责任；恢复名誉则专

属于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八）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是

指加害人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受害人承认过错、表示歉

意。它主要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F2F7FB"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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